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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听取近期我
市疫情防控情况汇报，对疫情防控重点工
作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 市委书记陈吉宁
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 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
方针，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
优化措施，进一步压实防疫责任、做好重
点工作，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整体工作的质
量和效能，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
时刻， 决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和侥幸心
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全力打好疫情
防控的主动仗、阻击战，坚决守住不发生大
规模疫情的底线。 要压实“四方责任”，拧
紧责任链条，紧盯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加大工作力度、引导力度、督促检查
力度， 确保防疫举措细化落实到每一位责
任主体、每一个工作岗位。 各区、各部门主
要领导对疫情防控工作要紧抓不放， 以更
大精力、下更大功夫，把已部署的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科学精准落实落细， 加强力量配
置，解决短板弱项，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
权。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工作持续用
力，坚持防在先、早发现、快处置，更快更全
面地管控风险、筑牢防线、提升质效。 要把
落地检测做到位， 实现入城口和落脚点的
全流程管理， 严格落实高风险岗位人员闭
环管理，严格执行重点人群、重点行业、重
点场所防控方案。 公共场所扫码要深化推
进，强化责任落实和宣传引导，做到逢进必
扫、应扫尽扫，切实提升“场所码”扫码率。
着力提高核酸检测的便利性， 结合实际不
断调整优化采样组织， 深入细致做好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全力筑牢免疫屏障。

专门制定“干扰光的限制”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景观管理处副处长
乐嘉骅介绍，为了防止“光污染”，《上海市景
观照明技术规范》专门制定了“干扰光的限
制”，要求在设计阶段，对可能受到景观照明
光干扰影响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估， 合理选
定照明亮度，选择技术合理、节能并对人和周
围环境、建筑产生光干扰最小的方案。

对居住区的干扰光限制，应采用居住空
间窗户外表面的垂直照度和照明灯具朝居
室方向的发光强度评价；在城市机动车道路
两侧设置景观照明时，应避免对行人和驾驶
员造成视觉干扰，并进行防眩光的分析和评
价； 在城市通航的河道两侧设置景观照明
时，应避免直射光以及水面反射光对航行船
只的行驶安全造成影响。

《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明确：禁止
设置直接射向住宅居室窗户的投光、激光等
景观照明。 在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地区
因营造光影效果确需投射的，市绿化市容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合理控制光照投射时长、启
闭时间，并向社会公布。为了防止激光对人眼
的伤害，规定激光用于景观照明时，应严格控
制光束的投射方向，避免对人眼造成危害。

《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还明确：与
交通、 航运等标识信号灯易造成视觉上混淆
的；容易对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产
生眩光干扰的；严重影响植物生长的；影响园
林、古建筑等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天文台所在区域等情形
禁止设置景观照明。

乐嘉骅表示，管理部门将组织进行检测，
对确实存在违反技术规范、 造成光污染的情
况，在保证照明效果的基础上，调整过亮的发
光体的照射角度，减少对居住居室的影响；或
者加遮光板，给过亮的景观照明、户外广告和
户外招牌加上某个方向的遮光板， 如户外显
示屏一般装有帽檐，用以控制上射光；此外，
可以调低亮度，减少动态照明的方式，增加每
帧画面的停留时间等，用这些技术措施，避免
光污染扰民。

据悉，《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适用

于本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类景观照明的
建设和管理，对违反《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
规范》设置的景观照明，城管执法部门能予
以行政处罚。

落实市容环境精细化管理

市绿化市容局还表示，《上海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施行后将进一步落实市容
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注重公共厕所在人性
化方面的提升，要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设置
无障碍厕间，优化男女厕位配置比例，加强适
老化、适幼化设施设备配备。 对于在大型商
场、文化体育场馆、旅游景点、公园等人流密
集场所新建、改建公共厕所的，要求设置第三
卫生间。

在公共厕所免费对外开放的基础上，要
求具备条件的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实行
24小时开放。 同时，鼓励沿街单位厕所向公
众开放，要求农贸市场、轨道交通站点、旅游
景点等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根据场所实际
情况，增加公共厕所保洁频次。

� � �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强调在市委的
领导下，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持续
推进上海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加快上海
产业人才高地建设。

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
峻，外省市溢入风险、社会面传播风险、应
急处置压力持续加大。 要按照中央部署和
市委要求，高度警醒、扎实细致，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要突出问题导
向， 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确保 “入城口”
“流动中”“落脚点” 及闭环管理到位，全
面查漏补缺，全面加固防线，切实做到“四
早五最”。 要突出主要矛盾，坚决阻断疫情
传播，强化来沪返沪人员“落地检”和健康
管理，强化常态化核酸检测，精准高效切断
疫情溢入渠道。要突出重点环节，持续加固
疫情防线，管住重点场所，保护重点人群，
备足重要资源，构筑严丝合缝的防控链条。
要突出协同联动，切实强化抗疫合力，坚持
系统思维， 共同解决好防控工作 “堵点”
“难点”问题，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地、落
细、落实、见效。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关于科学绿化
的实施意见》并指出，推进本市生态文明
和生态之城建设，要贯彻科学绿化理念，改
善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

会议指出， 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
能、打造“3+6”新型产业体系，必须紧紧
依靠人才、充分用好人才、团结凝聚人才，
以高水平人才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紧盯责任落实
“最后一公里”

突出重点环节
加固疫情防线

《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12月 1日起实行

禁止投光激光直射居室窗户
晨报记者 郁文艳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2 月 1 日起将施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11 月 28 日介绍，作为配
套文件之一，《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也将于 12 月 1 日起实行，明确设置景观照明应控制溢散光、限
制干扰光、防止光污染，慎用动态、彩色照明方式，保障人居环境健康。

●

� � � �晨报记者郁文艳报道 临近年末，各类
季节性市集又将增多，像这类市集以及外摆
位、分时段步行街等新业态在设置上有何规
范？ 昨日，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介绍，今年 9
月由市人大修订通过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将于 12月 1日起施行，配合条
例施行已经制定完成部分配套政策标准。

在此次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修订之前，类似“超出店铺门窗范围经
营”等行为被认定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会
受到处罚，而此次条例修订之后，对这类经
营行为不再“一刀切”认定为违法。于是，可
以看到，在疫情防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店
铺在店门外摆出了座椅，出现了“外摆位”。
安义夜巷、枫泾夜市等夜市以及各大商场的
临时市集也越来越多，受到市民欢迎。

对于这类新兴业态，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市容管理处副处长沈懿表示， 根据新修订
的条例， 明确由各区在综合考虑市容环境卫
生、交通安全、公共安全、消费需求等因素基
础上， 可以划定一定的城市公共区域用于从
事经营活动，增加“烟火气”。至于外摆位、集
市、分时段步行街的范围、面积、时间等，同样
也由各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决定。

沈懿表示：“绿化市容部门从未说过对
设摊 ‘全面禁止’， 也从未说过 ‘全面放
开’，但现在的‘摆摊’不是过去的那种摆
地摊，要按照各区规定，合理合法摆摊，避免
扰民，避免对市容环境产生影响。 ”

据介绍， 市绿化市容局已经制定完成
《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发至各区听取
意见，按照区域特点划定禁止设摊区、管控
区等不同等级，指导意见计划明年第一季度
正式出炉。

市集外摆位等新业态
设置上有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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